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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擁有豐富的濕地環境，是動植物重要的棲地，扮演著維護生物多樣性與種

源基因庫等關鍵角色，但近年來濕地面臨各種開發，造成環境保育與開發之間的衝

突與競合。本文以茄萣濕地為研究範圍，探討濕地保育法施行前後在重要濕地內開

路，面臨的不同問題及處理過程，並藉此案例討論臺灣濕地復育的機運與困境。

首先，回顧茄萣濕地的土地利用演變進程。其次，蒐集相關會議紀錄、審查紀錄、

公告書圖及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等公開資料。藉由上述資料中各關鍵人員發言內容，

確認並歸納出利害關係人重要性矩陣。應用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分析、驗證和檢

討這些折衝過程中，主要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衝突、互補、合作及相對重要性與影響

力，以釐清主要操作權力的利害關係人及權力運作過程。研究結果顯示，藉由各利

害關係人的協調與取捨，透過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將高強度的土地使用轉變為濕地

公園（127公頃）的例子，是臺灣濕地保育、復育及教育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
案例。本研究對於提供瞭解案例發展的紀錄，解析其利害關係人與操作方式，以作

為未來之借鏡有其必要性。本案例對於臺灣的濕地復育及都市發展如何有效共存提

供了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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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and Predicaments of Wetland 
Restoratio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n 

Jiading Wetlands

Perng-Sheng Chen* , Shyh-Jeng Chyi**

ABSTRACT

Taiwan exhibits plentiful wetlands, which serve as crucial habitats for animals and 
plants and play a key role in maintaining biodiversity and protecting the gene database of 
many species. Recently, conflicts and coopeti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land development surrounding wetlands have arisen.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road construction in Jiading Wetlands and solutions thereof 
before and after the enactment of Wetland Conservation Act, thereby reveal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predicaments surrounding the wetland conservation efforts in Taiwan. 
First, changes in the use of Jiading Wetlands were reviewed. Second, public information 
such as meeting and review records, documents of announcement, and decisions by the 
high administrative court was collected; the speeches by key personnel in this information 
were analyzed to confirm and organize an importance matrix of stakeholders. The matrix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verify, and discuss the conflict, complementation, cooperation, 
and relative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between the stakeholders, thereby clarifying the 
primary stakeholders and how they exercise their power. The analysis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conversion of a high-intensity land use zone to a 127-hectare wetland park was 
the first and most crucial example of the wetland preservation, restoration,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achieved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and compromises between stakeholders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urban planning. The records on the case were analyzed to clarify 
the primary stakeholders and their exercising of powers, providing a crucial reference for 
effective coordination between wetland conserva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Taiwan.

Key words: Land use coopetition, Wise use, Jiading Wetlands, Conflict management, 
Wetland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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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濕地是全世界最具經濟價值和生物多樣性的生態系統之一，每年產值高達125
兆美元（Costanza et al., 1997, 2014），但全球濕地正以驚人的速度消失（Gardner 
and Finlayson, 2018）。導致濕地消失的原因，除氣候變遷外，都市化及大量人
口成長改變了土地及水資源利用（Choi, 2014; Davidson, 2014; Asomani-Boateng, 
2019; Rojas, 2019），為提供足夠食物，大面積濕地被轉變為農業生產用地及道路
（Stoms, 2000; Johnston, 2013）。
臺灣地狹人稠，亦歷經沿海濕地一塊塊成為開發利用的場域，包括被轉變為農

業、漁業、鹽業及都市等使用。為減緩濕地消失速率，加強保護濕地，行政院國家

永續發展委員會生物多樣性分組，於2004年指示內政部完成「重要濕地及珊瑚礁區
域分布圖」。

「濕地保育法」自2015年2月2日施行以來，雖有2處國際級、40處國家級重要
濕地受到保護，但是仍有許多濕地面臨各種開發壓力。例如，為達「2025非核家
園」目標，經濟部能源局圈選大面積鹽灘地設置太陽光電（翁義聰等，2017），因
事先未與民眾充分溝通，導致各地衝突事件頻仍（陳鵬升與齊士崢，2019）。
在臺灣，較少有像國外因洪水氾濫而產生濕地擴張的案例（Todhunter and 

Rundquist, 2004），惟是有否有將濕地與都市計畫相結合的例子？即是本文想要探
討的。

茄萣濕地是許多過境鳥類的重要棲地，但因位於都市計畫區內，地方政府為開

闢生活圈道路，引發環境保育與開發之間的衝突。雖然衝突迄今仍在進行，但是整

個事件發展過程中，在「天時、地利、人和」及適當的協調機制處理下，透過都市

計畫個案變更程序，已將高強度的土地使用轉變為濕地公園（127公頃），本案例
對於臺灣的濕地復育及都市發展如何有效共存提供了重要的方向。

本文以茄萣濕地為研究範圍，提供瞭解案例發展的紀錄，解析其利害關係人與

操作方式，探討如何依既有法律規定化危機為轉機，並提出濕地復育過程中，仍會

遇到那些難以解決的困境。

二、研究方法

本文蒐集包括研究範圍的都市計畫個案變更相關會議紀錄、審查紀錄、公告書

圖、往返公文、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環境影響評估會議紀錄、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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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草案）、生態調查報告、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等公開二手資料。

首先就所蒐集的資料，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進行綜合整理，
其分析步驟為：閱覽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
類（Classifying）及詮釋（Interpretation）（朱柔若譯，2000）。
其次，為解析出案例中各利害關係人，本文應用利害關係人分析法，以釐清主

要操作權力的利害關係人及權力運作過程。希望透過利害關係人分析，瞭解濕地復

育過程的機運與困境。

何謂「利害關係人」？Freeman（1984）在其管理策略重要著作《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一書中，定義利害關係人為「任何能夠影響
組織目標實現，或是可能在組織向目標推進的過程中受到影響的團體或個人」（引

自徐韶良，2004）。
Backoff and Nutt（1987）利用各利害關係人的立場是支持或反對，以及他們在

計畫中的重要性等2項指標，設計了一套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將各利害關係人分
為：倡導者（advocates）、敵對的（antagonistic）、低優先性的（low priority）及
不確定的（problematic）等4種類型（如圖1）。

圖1　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示意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徐韶良（2004）

Grimble and Wellard（1997）曾提出，對政府部門而言，利害關係人分析有2
個特別的目的：(1)增進政策與計畫的選擇、效率、效能與評估。謹慎考量不同政



陳鵬升、齊士崢：臺灣濕地復育的機運與困境－以茄萣濕地為例

51

策間潛在之取捨（trade off），與不同利害關係人間之衝突，可避免意外事件之發
生，增進執行成功的可能性，且對結果之評估有助益。(2)增進計畫或政策，在分
配上、社會上與政治上影響之評估。

生態系統的各項服務，與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依賴關係，強調關鍵生態系統服務

的使用和經營管理的重要性（Felipe-Lucia et al., 2015）。因此，本文透過所蒐集的
資料，彙整出主要操作權力的利害關係人及權力運作的過程，就利害關係人「關

注程度」及「目前或潛在影響」2項指標分別進行評分，經過加總平均及分數標準
化，計算出各利害關係人之標準化Z值。由「關注程度」及「目前或潛在影響」2
項Ｚ值，得出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的相對位置。

本文應用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Backoff and Nutt, 1987），分析、驗證和檢討
這些折衝過程中，主要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衝突、互補、合作及相對重要性與影響

力，並釐清主要操作權力的利害關係人及權力運作過程。

理想的分析應具備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讓重覆施測時得到一致性的結果，亦真

正衡量到研究者想要衡量的問題。本文藉由上述資料中各利害關係人立場及發言內

容，由研究者反覆確認並歸納出各利害關係人重要性矩陣。因部分利害關係人立場

較為鮮明，相對而言可以反應出評估正確性與準確性程度。另外，本研究所提出的

各利害關係人、其關注重要性程度、目前或潛在影響等，均根據研究資料的基礎，

其信度亦具有一致性結果。

三、茄萣濕地土地利用演變進程

茄萣濕地目前面臨爭議有：（1）就濕地類型而言，究竟是屬於「天然濕地」
抑或是「人工濕地」？（2）該濕地是否提供黑面琵鷺（Black-faced Spoonbill）
（學名：Platalea minor）及其他候鳥捿息及覓食環境；（3）該濕地所提供的功能
及價值，係屬於地方級、國家級，或是國際級。以上幾點的綜合評斷結果，足以影

響茄萣濕地的未來發展，故本文先從相關文獻資料，釐清茄萣濕地的土地利用演變

進程：

（一） 內海期（1930年前）
西元1624年，荷蘭人進入臺灣，在描繪的海圖中（Kees Zandvliet, 1997），

「Vissers baeij」（漁夫灣）即為「堯港」（Yockan），「de Vissers Caep」（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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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即現今頂茄萣到下茄萣一帶沿海沙洲。故推測在潟湖周圍的土地上已是漁民聚

居地，茄萣濕地一帶則屬於堯港內海（圖2）。

圖2　荷蘭時期古地圖之茄萣濕地位置

1661年鄭成功從臺南登陸，翌年荷蘭人退出臺灣，因清帝國對臺實施封鎖，參
軍陳永華於臺南瀨口地區教導民眾引水製鹽，1683年後，清帝國陸續於臺灣西南濱
海地區闢建曬鹽場（張復明與方俊育，2008），不過茄萣濕地附近地區在此時期仍
是潟湖。

（二） 鹽田期（1930年∼ 1987年）
日治時期後期隨日本工業發展與軍國主義抬頭，於1930年代以改進臺灣曬鹽工

業為由，陸續新闢7處鹽田。1938年（昭和13年）南日本製鹽株式會社徵購堯港內
海（潟湖）沿岸共880餘甲的魚塭（張復明與方俊育，2008），開闢「高雄竹滬鹽
田」，即茄萣濕地的前身，原本屬自然的濕地型態，此時期開始汲取堯港內海裡的

海水製鹽，逐漸受到人為干擾。

至1980年，前高雄縣政府為竹滬鹽田南端的聚落擬定都市計畫，即「興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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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特定區計畫」。此時，臺灣鹽田面積與產量達歷史顛峰，但產量無法滿足工業需

求，同時國外鹽「質高價廉」，本土鹽業開始走下坡，高雄竹滬鹽田終至1987年廢曬。

（三） 自然演替期（1988年∼ 2001年）
1987年竹滬鹽田廢曬後，將鹽田II區挖深成為遠洋漁港，鹽田I區做為廢土沈澱

池。原屬臺鹽製鹽總廠經管之國有財產，因機構改制為公司，政府將該等國有財產

作價移轉為公司所有後，復因公司辦理減資，而於1995年將鹽田I區重新登記為國
有，面積廣達171公頃。

1987鹽田I區做為廢土沈澱池，雖受到嚴重人為干擾，然因地方政府無法負擔
龐大都市計畫開發之區段徵收費用，加上沒有道路出入，人們進出不易，故本區整

體發展陷於停滯情形，廢棄鹽田持續處於自然演替狀態。此時，171公頃廢棄鹽田
已成為鳥類重要棲息環境。

（四） 納入都市計畫範圍期（2002年∼ 2011年）
前高雄縣政府1980年擬定「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直至2002年為發展遠洋

漁業基地，將鹽田I區（定位為新住宅社區）、鹽田II區（定位為遠洋漁港）納入並
擴大都市計畫範圍，面積由原來的118.68公頃，擴增至612.32公頃（圖3）。

圖3　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實施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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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發展預期下，鹽田I區被劃設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學校用地等都
市發展用地。當地崎漏舊聚落之居民僅約3,500人，都市計畫預計開發的新社區則
可提供40,000人居住。
為提供新社區交通及遊艇運送至碼頭需求，前高雄縣政府2008年9月辦理「茄

萣鄉興達港特定區 I-1及 I-6 號道路新闢工程」，讓原本持續12年的自然演替狀態，
開始受到人為擾動。

（五） 濕地公園期（2012年以後）
高雄市政府2012年3月2日完成變更 I-1 道路北側82公頃濕地公園，2017年完成

變更 I-1 道路南側45公頃濕地公園。另外，位於「茄萣都市計畫」面積約29公頃的
鹽田區，仍維持原分區，俟未來社會經濟等環境變遷情況後再予檢討。本文以研究

範圍如圖4所示，該濕地大部分位於都市計畫區內（陳鵬升與齊士崢，2015）。

圖4　研究範圍示意圖

四、濕地保育政策與茄萣濕地生態資源

茄萣濕地的土地利用爭議聚焦於穿越、分割濕地的道路工程，該道路是在前述

「納入都市計畫範圍期」，即擴大興達港特定區所進行的規劃。以下將就我國濕地保

育政策、茄萣濕地生態資源及土地利用競合等背景加以說明，作為後續分析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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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濕地保育政策
1971年2月2日聯合國會員國於伊朗拉姆薩（Ramsar）簽訂拉姆薩國際濕地公

約（The 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1975年生效後，我國直至1986年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劃設關渡自然保留
區、鴛鴦湖自然保留區及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等，間接開始推動濕地保育工

作。

1994年成立「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1997年8月行政院宣布此指導
小組提升為「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並自2002年5月起由行政院院長兼任
主任委員。而為加強保護臺灣濕地，推動本土生物多樣性及其生存環境保護、保育

及復育工作，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生物多樣性分組，2004年指定內政部完成
「重要濕地與珊瑚礁分布圖」。

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於2006年11月進行「國家重要濕地」推薦作業，採由
下而上的方式辦理「國家重要濕地評選」，邀請中央各部會、縣（市）政府、學

校、民間團體等推薦重要濕地。為擴大民眾參與，重要濕地評選期間辦理初選、推

薦單位協調會、直轄市、縣（市）說明會及總評會等9場重要會議，另針對具爭議
13處濕地舉辦會勘，以釐清爭議點。
當時營建署署長林欽榮相當支持濕地劃設，經過充分溝通與討論後，內政部

營建署於2007年12月19-20日召開「全國公園綠地會議」，公布第1批75處重要濕地
（翁義聰，2008）。2008年中央執政黨更替，同年8月22日市鄉規劃局整併新生地
開發局，改制為「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設有海岸保育課，持續推動濕地

復育業務。

為強化濕地立法作業，行政院於2012年（12月6日院臺建字第1010152573號
函）提送「濕地法」草案，請立法院審議。該草案總說明中提到，濕地具調節氣

候、涵養水源、減洪、滯洪、防災及水質淨化等功能，素有「大地之腎」美稱。

此外，濕地亦可提供灌溉用水及漁業資源孵育地，堪稱人類糧倉，於因應現

今氣候變遷、災害防救上，具有重要意義及地位（蕭新煌等，2017；黃書禮等，
2018；Costanza et al., 2008）。由此可知，政策制定者愈來愈瞭解及利用濕地的功
能，例如使用濕地進行水質淨化、防洪或碳儲存，確實比花大錢的基礎設施更具成

本效益（Ervin et al., 2012; Doughty et al., 2016）。立法院審查後同時修正法規名稱
為「濕地保育法」，並自2015年2月2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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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茄萣濕地生態資源
黑面琵鷺在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列為瀕危物種（Endangered, EN），意謂該野生種群
在不久的將來面臨絕滅的機率很高（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17）。行政院農委會
在1992、2014、2017、2019年公告的「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中，皆將黑面琵鷺列
為第I類瀕臨絕種保育類野生動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17、2019）。
黑面琵鷺在中韓邊界繁殖，存活率約8成（Wei et al., 2005; Kang et al., 2016），

離巢後或來台度冬時通常偏愛使用潮間帶或距離潮間帶2~3公里內的濕地（Yu and 
Swennen, 2004; Swennen and Yu, 2005; Ueng et al., 2006; Kang et al., 2017），臺灣位
居東亞-澳大利亞（EAAF）鳥類遷徙路徑的關鍵驛站（Ueta et al., 2002, Murray and 
Fuller, 2015），因此茄萣濕地近年有為數不少的黑面琵鷺在此覓食和棲息。
據推測，黑面琵鷺歷史上族群數量可能達到10,300隻（Yeung et al., 2006），然

而因為棲地消失、農藥污染及氣候變化，共同威脅了黑面琵鷺種群的恢復（Pickett 
et al., 2018）。近幾年由香港觀鳥會、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及相關團體所進行的全球
黑面琵鷺普查資料，全球黑面琵鷺的族群數量持續成長，顯示民眾環保意識提升及

棲地改善成果。至2019年，全球整體族群數已達4,463隻，其中茄萣濕地的黑面琵
鷺族群也達到214隻（圖5），佔全球數量的4.8%（香港觀鳥會，2019；黑面琵鷺
保育學會，2019）。

圖5　1900~2019年黑面琵鷺全球同步普查族群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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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根據茄萣文化生態協會2009年4~11月於濕地進行鳥類調查4次，共紀錄

23,285隻個體，分屬23科64種鳥類，亦包括許多瀕危物種（鄭和泰，2010、
2015）。雖然因曬鹽及廢土沉澱需要而改變了地形地貌，但在穩定後無人為干擾的
情形下，仍舊吸引數以萬計的鳥類青睞（Sung et al., 2018），可知茄萣濕地在生態
上舉足輕重的地位。2015年茄萣濕地亦獲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認可，
新增為臺灣第54處重要野鳥及生物多樣性棲地（王克孝，2015）。
為達持續復育的目標，建議茄萣濕地可將黑面琵鷺列為保護傘物種，其保護需

要有整體的執行策略（Margules and Pressey,. 2000; Roberge and Angelstam, 2004），
納入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優先把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保護起來（Myers et al., 2000; 
Mittermeier et al., 2011; Clark et al., 2013）。
依據拉姆薩公約第9項標準所述「A wetl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ernationally 

important if it regularly supports 1% of the individuals in a population of one species or 
subspecies of wetland-dependent non-avian animal species.」，即當濕地支持某個物種
1%的個體，則該濕地應被視為國際重要濕地。亦符合濕地保育法第8條第1項第1款
所述「為國際遷移性物種棲息及保育之重要環境」，故不論依據國際或國內標準，

茄萣濕地可建議劃設為國際級濕地。

（三） 土地利用競合
濕地保育法施行前，內政部重新檢視已公告之83處濕地範圍，排除了大量的私

有土地後，於2015年1月28日公告。經疊圖分析，土地利用競合情形可區分為3類：
第1類係位於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漁業資源保育區、保安林、原住民保留地、原住民傳統領域、國家風景區及臺灣沿

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內，這些濕地在相關保護（留）區內，大致上可受到適當

的保護。

第2類有19處濕地範圍內有私有土地，這些私有土地大部分位於河川的行水
區、魚塭或地層下陷地區，濕地的劃設可能限制部分地主使用土地的權力。例如，

部分位於農業用地的私有土地，雖位於地層下陷地區容易淹水，被劃為濕地後，若

要挖填土、改變地形地貌或興建農舍，就會受到限制的管控，地主可能無法依原本

的目標自由使用土地，惟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仍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

從來之現況使用。

第3類經與目前相關計畫及環境敏感土地加以疊圖比對，發現國際級和國家級
重要濕地有15處與都市計畫區重疊，產生競合情形（陳鵬升與齊士崢，2015）。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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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區域計畫明定國際級與國家級重要濕地範圍內土地，若位於都市計畫區內，則

「公有土地應優先檢討劃設或變更為相關保護、保育分區或用地，並依明智利用原

則修訂相關管理事項內容」。

在第3類中競合較為嚴重的就是「茄萣濕地」。茄萣濕地位於茄萣都市計畫及
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內，大部分土地為尚未開闢的都市發展用地，但因長期缺乏

開發經費，且部分鹽田 II 區仍終年保有水位。所以在自然演替之下，環境逐漸趨
近於自然狀態，吸引愈來愈多的鳥類在此棲息覓食。

因為茄萣濕地獲數以萬計的鳥類青睞，包括保育類物種，依據「野生動物保育

法」，地方主管機關得就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有特別保護必要者，劃定為野生動

物保護區，惟地方政府並未如此做。濕地保育法第16條第3項規定，重要濕地得視
實際情形，依其他法律配合變更為適當之土地使用分區或用地。因此，茄萣濕地較

適合依都市計畫法，優先檢討變更為相關保護、保育分區或用地。

根據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的人口成長分析發現，現況人口成長並未符合預

期，因此不需原計畫規劃那麼多的都市發展用地，較為可行的方案是把濕地範圍變

更為公園用地，可以符合濕地存續，又可符合都計畫的規定。

為追求生態永續與環境正義，公園用地亦依需求建立「實質」管理規範，配合

生態調查資料，找出熱點地區，透過都市設計手法，規範濕地公園內挖填土及濕地

營造方式，並總量管制容積率及建蔽率，以降低都市熱島效應，營造濕地生物多樣

性環境。

五、利害關係人分析

都市化及填海造地是海岸濕地消失的一個重要原因（Cho and Olsen, 2003; Lee 
et al., 2006; Pauchard et al., 2006），即使只有伴隨都市擴張的道路開發，濕地也將
遭受切割、破碎化，嚴重衝擊濕地的生態環境及生物多樣性（Saunders et al., 1991; 
Brooks et al., 2002; Haddad et al., 2015; Ibisch et al., 2016; Xu et al., 2018），這就是目
前茄萣濕地面臨的問題。世界上許多都市也都遭遇到類似的發展問題，也迫使地理

學家們反思如何在都市地理領域中，找出解決方法（Turner and Kaplan, 2019）。
以下本文區分2個階段，第1階段為2008~2012年，第2階段2014~2017年（圖

6）。每階段皆先討論茄萣濕地面臨的問題及處理過程，再應用利害關係人分析矩
陣，分析、驗證和檢討這些折衝過程中，主要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衝突、互補、合作

及相對重要性與影響力，以釐清主要操作權力的利害關係人及權力運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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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土地利用爭議發展歷程示意圖

（一） 第 1階段利害關係人分析（2008~2012年）
第1階段衝突，主要是發生在內政部2007年評選並公布「國家重要濕地」後，

2010年高雄縣市合併之前的高雄縣治理時期，此時「濕地保育法」尚在草案研擬階
段，造成的爭議點係於茄萣濕地開闢 I-1 和 I-6 生活圈道路，將濕地一分為二。以
下將自生活圈道路的指定開始，說明本階段的衝突與處理過程。

1. 第 1 階段衝突與處理過程

（1） I-1 道路工程的衝擊
經濟部工業局建議將興達港遊艇產業專區主要聯外道路，納入「生活圈道路系

統建設計畫」，並於2004年7月21日經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有條件通過「高
雄縣興達港遊艇產業專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包含 I-1、I-6 及 I-4 等道
路），嗣2005年8月23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修正通過「興達港遊艇產業專區開
發計畫」變更案，並於同年10月12日發布實施。

2007年內政部公布75處「國家重要濕地」，其中與都市計畫區重疊最嚴重的
「竹滬鹽田濕地」（即茄萣濕地的前身），屬「地方級」濕地。當時的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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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政府—於2008年7月22日辦理「茄萣鄉興達港特定區 I-1 及 I-6 號道路新闢工
程」決標（6.2億元），並委託內政部營建署南區工程處道南隊，協助辦理該項工
程監驗工作，該項工程於2008年9月19日開工。
然而，I-1 道路恰好位於濕地中央，將濕地切割為南、北部分。台灣濕地保護

聯盟、高雄茄萣生態文化協會及地球公民協會（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前身）等NGO
組織，警覺到事態嚴重，旋於9月30日向內政部營建署、高雄縣政府及南區工程處
等單位陳情抗議，要求立即停工。

（2） 地方政府的因應
由於該生活圈道路新闢工程已完成發包且開始進場施工，為減輕對濕地造成

的傷害，前高雄縣楊秋興縣長於2008年10月14日邀請相關單位及NGO進行現地會
勘。並於10月23日召開研商會議，會中縣府建議仍依現有都市計畫道路施作，並作
成應留設地下涵管以利道路2側濕地的水可以互通等4點的結論。至於「竹滬鹽田濕
地」，則移請農業處勘查後，朝「自然濕地公園」的目標妥為規劃。

竹滬鹽田濕地皆為國有土地，管理單位是國有財產局（國有財產署的前身），

而且位於都市計畫區範圍內。就當時政府體制而言，濕地保育尚未歸屬於高雄縣政

府農業處的業務職掌，且解決土地使用問題並不是農業處的專業，如何達成「自然

濕地公園」的目標，確實造成農業處極大的困擾。

（3） 整合公私部門共同參與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是辦理「國家重要濕地」評選的幕僚機關，生活圈道路 

I-1 及 I-6 新闢工程，亦是營建署補助，由南區工程處道南隊協助發包及監驗。
為解決內部單位之間嚴重的土地利用及規劃的矛盾現象，城鄉發展分署於2008年

11月27日主動函文高雄縣政府，表示願意透過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協助及輔導將「竹
滬鹽田濕地」變更為自然濕地公園，以解決土地利用問題，同時達到濕地保育目的。

城鄉發展分署於同年12月1日，邀集營建署南區工程處、國有財產局臺灣南區
辦事處、高雄縣政府（包括相關局處室、景觀總顧問、茄萣鄉公所等），及NGO
團體（包括台灣濕地保護聯盟、高雄茄萣生態文化協會及地球公民協會等），共同

成立一個溝通平台。透過該平台的多次對話、溝通、反覆討論及協調，尋找最佳辦

理方式及法令依據。

各單位於2009年1月2日再次至濕地現場會勘，瞭解目前施工進度及情形，由南
區工程處及工程顧問公司提出相關減緩濕地破壞的施工方法。2009年4月3日高雄縣
政府提出「竹滬鹽田濕地復育計畫」草案，城鄉發展分署建議採都市計畫個案變更

的方式，將位於都市發展用地的 I-1 道路以北範圍皆變更為「公園用地」（供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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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使用）。因為濕地公園可以增加生態的恢復力，也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有效手

段（Bruner et al., 2001; McKinney et al., 2011; Mustonen and Kontkanen, 2019）。由
於此範圍位於2個都市計畫區內，因此需研擬2個變更計畫草案。
城鄉發展分署旋即準備相關資料（個案變更辦理程序及法令依據等），拜會高

雄縣政府景觀總顧問盧友義建築師，經過與會的都市計畫及農業等局處單位的充分

討論取得共識後，再向縣長報告並取得支持。後續由城鄉發展分署協助製作都市計

畫個案變更書圖、出席各級都市畫委員會、製作簡報並與會說明。

當時因尚無濕地專法之約束，在濕地範圍內開闢生活圈道路時，無法透過「開

發迴避、衝擊減輕及生態補償」等步驟，要求開發單位提出替選方案（內政部，

2019）。因此，透過都市計畫手段，將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高強度的都市發
展用地，變更為低強度且偏向保育型的公園用地（供濕地公園使用），加上面積高

達100公頃（興達港特定區計畫約82公頃，茄萣都市計畫約18公頃），為國內都市
計畫及濕地復育合作的首見創舉。

城鄉發展分署與高雄縣政府溝通並確認了一些先期作業，以利該項工作之推

動，如2009年5月21日討論濕地公園變更案內容，7月21日討論茄萣都市計畫鹽田區
內擬設置垃圾車停車場事宜，2010年3月10日討論茄萣濕地公園生態工法及相關設
施設計規範。溝通討論期間，茄萣鄉公所希望有部分土地可以保留作為機關用地及

設置垃圾車停車場用地，皆納入討論結果修改個案變更草案書圖。

不論變更範圍、計畫書草案內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等，皆受到充分的

溝通及理解。該溝通平台是實現自然資源管理決策的一個重要過程（Steyaert et al., 
2007; Wang, 2018），每個成員就像共同為濕地公園打拚的伙伴，發揮各自的專
長，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與縣府達成共識後，4月13日邀集NGO及社區居民代表，召開土地使用變更確
認研商會議，採納與會代表的意見後，5月5日將變更草案（包括興達港特定區計畫
及茄萣都市計畫共2本變更書圖）檢送縣政府。2010年5月18日縣政府農業處將本案
簽陳縣長認定為「縣府興辦之重大建設」，作為辦理個案變更之依據。

（4） 保留 I-4 號道路用地
2010年9月2日高雄縣政府農業處函（府農自第0990230627號函），為配合歸仁

六甲—湖內太爺聯絡道路延伸工程，請城鄉發展分署將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 I-4 
號道路剔除於變更濕地公園範圍外。由於縣政府是都市計畫主管機關，為達成濕地

公園的變更，城鄉發展分署只好尊重並配合，於9月20日將修改後之變更書圖函送
縣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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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阻止 I-4 道路，高雄市地球公民協會於9月13日函請縣府停止規劃 I-4 號道
路。縣府於9月27日函覆（府農自第0990240104A號函）說明中表示縣府擬興闢 I-4 
道路，係基於下述理由：

A. 為配合興達遊艇專區開發之聯外道路需求：因應遠洋漁業港區使用需求降
低，興達港計畫朝多功能漁港發展轉型，重新定位空間機能，分為漁港、

港附屬設施、產業、觀光休閒及居住等5大機能。本府積極開發興達遊艇專
區，創造遊艇產業群聚環境，並配合開闢其周邊聯外道路。

B. 建構興達港地區完整聯外交通路網：I-4 道路北端連接已開闢完成30公尺寬
莒光路，往北銜接省道台17甲線及規劃中「歸仁六甲—湖內太爺聯絡道路
延伸線」，形成完整聯外交通路網，且避免莒光路閒置使用。

（5） 市、縣合併—變更 82公頃為濕地公園
2010年12月25日高雄市、縣合併，市長為陳菊女士，濕地治權移轉至高雄市政

府農業處。2011年1月18日內政部修正公布82處「國家重要濕地」，其中「竹滬鹽
田濕地」更名為「茄萣濕地」。

自2011年3月起，城鄉發展分署就密集的與高雄市政府農業處討論，4月21日起
「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配合設置茄萣濕地公園）」公開展覽30天，並於5
月13日辦理公開說明會。高雄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於2011年6月20日審查通過，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於2012年2月14日審查通過。高雄市政府於同年3月2日公告
實施，完成變更82公頃濕地公園。

2. 第1階段處理過程及利害關係人分析

瞭解利害關係人的動機，對資訊的蒐集有幫助（García-Llorente et al., 2011），
綜整以上第1階段爭議與處理過程分析如圖7所示，透過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及
「目前或潛在影響」2項指標，整理出利害關係人重要性矩陣分析（圖8）。
第一類利害關係人多為在地部門，如鄰近社區居民及贊成開路的地方團體，開

闢 I-1 及 I-6 道路對社區居民產生一定程度影響，他們的關注程度相對較高。而贊
成開路的地方團體較有組織性，也較勇於發聲，相對於鄰近社區居民，贊成開路的

地方團體潛在的影響性較高。另外，因為 I-1 及 I-6 道路已開闢完成，如能加強社
區「培力」過程，將影響支持濕地復育的可能性。

第二類利害關係人在開闢道路上具重要的關鍵角色，包括中央政府（內政

部）、地方政府（高雄縣政府）、民意代表及環保團體，其意見大多能充分表達。

地方政府及民意代表更是左右茄萣濕地命運最主要的關鍵角色，因為地方政府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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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第1階段爭議與處理過程分析示意圖

圖8　第1階段利害關係人重要性矩陣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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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亦是地方濕地主管機關，而民意代表又直接監督（影響）地方

政府決策。在高雄縣政府決定開闢 I-1 及 I-6 道路後，中央政府（內政部）與環保
團體結合形成緊密的夥伴關係，在民意代表沒有太大反對意見的情況下，共同推動

變更82公頃濕地公園，這是政策間取捨（trade off）的結果，同時考量並滿足了濕
地復育及地方需求。

第三類利害關係人為間接相關的團體，雖然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無直接指

導，但仍得主動追蹤聯繫，建議可於每年行政院永續發展委員會成果檢討會上，妥

善告知本案例濕地復育結果，提供各委員及其他地方政府參考。

第四類屬於次要利害關係人，國有財產署將國有土地無償撥用給高雄縣（市）

政府後，仍會追蹤土地是否符合撥用計畫上的使用情形。至目前為止，高雄市政府

養工處已依計畫，興建完成茄萣濕地公園解說中心、賞鳥台、觀察亭，並推動濕地

教育與解說。

（二） 第 2階段利害關係人分析（2014~2017年）
第2階段爭議起始於「濕地保育法」於2013年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府頒布，至

2014年行政院核定實施日期後的高雄市治理時期，衝突的焦點是地方政府決定於
「茄萣濕地」開闢  I-4  生活圈道路，並於2014年7月17日經高雄市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委員會第33次會議通過。爭議延燒至2015年2月2日濕地保育法開始施行後，迄今
仍持續發展、爭議尚未結束。

1. 第 2 階段衝突與處理過程

（1） 濕地保育法公告施行
總統府2013年7月3日華總一義字第10200127201號令制定公布「濕地保育法」

全文42條，經行政院2014年6月12日院臺建字第1030030131號令，定自2015年2月2
日施行。濕地保育法第1條宣示立法目的為：「為確保濕地天然滯洪等功能，維護
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

濕地保育法施行前內政部已公告83處濕地，主要係作為生態調查研究獎補助
參考。但濕地範圍內包含許多私有土地，為降低法令施行後產生的衝擊，內政部

針對每一處濕地範圍進行詳細確認，把約9,233公頃的私有地排除。因此，總面積
由2011年公告的56,860公頃，確認後剩下47,627公頃，4年間廣義濕地面積就減少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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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雄市政府通過開發 I-4 道路環評及高等行政法院撤銷環評
開發 I-4 道路符合「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

定，依權責由地方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予以審查。因 I-4 道路將茄萣濕地再一
次切割，從長遠來看，這種情況可能對鹽沼生態系統造成負面的影響，並擴大到鄰

近的棲地（Wood et al.,2013; Trave and Sheaves, 2014）。
高雄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下稱環評會），於2014年7月17日第33

次環評會決議有條件開發，決議略以：為有效保育利用茄萣濕地，改善候鳥棲息環

境，I-1 道路以南遊艇專區應變更為濕地公園用地。茄萣濕地主管機關，應依濕地
保育法之精神擬定茄萣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前項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檢送高雄市政府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後2年內完成施作，I-4 道路始得動工（高雄市政府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委員會，2014）。
依據公告之會議紀錄，會議主席為副市長劉世芳主任委員，討論本案時主任委

員及工務局委員「採取最高標準的迴避原則」不參與討論，由副主任委員環保局長

陳金德主持，市府7位代表全數出席，外聘委員11位出席。環評通過造成環保團體
不滿，隨即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環評結果的訴願。

2016年1月19日經高等行政法院合議庭審理、裁定撤銷高雄市政府通過的環評
審查結論。撤銷環評結論的理由是：「會議紀錄未記載理由或綜合評述，且參加人

並未依據環評會要求提供完整資訊，而本次環評會也未將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列入周遭相關計畫予以考量，明顯違背環評法施行細則第19條第1款規定。該開發
案開發行為是否對環境無重大影響之虞，而無須繼續進行第2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顯未經環評會充分斟酌相關事項，其所為之判斷已違法，准許撤銷決議。」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2016）
（3） 高雄市政府再啟環評

茄萣區 I-4 號道路遲未定案引發地方民意反彈，市長陳菊強調支持興建立場不
變，市府立即重啟環評，並在2016年4月通過專案小組審查。2016年8月31日開發案
再次進入高雄市環評大會，以沒有其他附帶條件的方式直接通過主方案。

依據公告之會議紀錄，會議主席是副市長陳金德主任委員，市府7位代表全數
出席，11位外聘委員出席，1位外聘委員於本案開始前因有要事先行離開會場，因本
案開發單位為市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市府工務局代表委員逕行迴避而離開會場，

出席委員為16席。投票結果5位委員同意本案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須進入第2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10位委員同意本案對環境無重大影響之虞，無須進入第2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亦即本案審核通過（高雄市政府，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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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 I-4 道度再度切割濕地，在地居民於是委託律師蔡易廷提告，前環保署
副署長詹順貴也在卸任後加入戰場。爭議最重要的焦點在於：「蔡易廷律師在法庭

中指出，針對 I-4 道路的開發案，當時市長陳菊、副市長等人多次在市政會議和公
開場合表示要儘快開發，而這樣的政策定見，如何能不影響其下的行政局處？高雄

市政府作為開發單位，又是環評審查主辦單位，球員兼裁判，「機關委員必定不能

公正審查」。

根據環評施行細則第5條之1，當開發案或BOT的主辦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時，在環評審查時，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委員應全數迴避出席會議及表決。

然而，市府委託的律師認為：「高雄市政府不是本開發案的主辦機關，工務局

新工處才是。因此在環評大會表決時，在工務局代表已經迴避下，其他局處委員

無須迴避，且沒有證據顯示出席的各局處代表受到市長影響，而作出不公正的投

票。」（高雄高等行政法院，2019）
（4） 插曲 1—變更 I-1 道路南側工業區為公園用地

高雄市政府為開發 I-4 道路，辦理「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部分道路用
地變更開發方式）（配合 I-4 號道路開闢工程）」案，將原本「以區段徵收方式開
發」變更為「以撥用方式開發」，並於2015年3月31日發布實施。
位於 I-1 道路南側，原是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範圍的工業區，預計供遊艇產

業使用。縣市合併後，高雄市政府將遊艇產業集中至南星計畫遊艇專區，再加上黑

面琵鷺數量持續增加，及依據高雄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決議，決定變更工業

區為公園用地，並納入第3次通盤檢討辦理。
I-1 道路以南約45公頃遊艇專區變更為公園用地（濕地公園），目的是為減輕 

I-4 道路開闢對濕地生態的衝擊，為將可能受到干擾的濕地生物，保留安全的棲息
環境（Choi et al., 2015）。因此，城鄉發展分署於內政部都委會中提議，變更後的
公園用地其土地使用管制內容，應降低其建蔽率、容積率，且禁止適用公共設施多

目標使用之規定，皆獲得高雄市政府同意，及都市計畫委員會的採納。

「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於2017
年3月14日發布實施，變更45公頃為濕地公園（公14），同時將「公12」改為「公
13」，但 I-4 仍為道路用地。
另位於茄萣都市計畫的鹽田區，面積約29公頃，在該計畫第4次通盤檢討時，

一度有考慮變更為公園用地，但該計畫於2018年12月17日公布實施時，仍維持原分
區（鹽田區），俟未來社會經濟等環境變遷情況後再予檢討。

（5） 插曲 2—中央政府簽署「臺北國際濕地宣言」



陳鵬升、齊士崢：臺灣濕地復育的機運與困境－以茄萣濕地為例

67

2011年行政院啟動「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2015年濕地保育法施行，2016
年9月13-14日內政部（部長葉俊榮）在臺北文創大樓舉辦2016年國際濕地大會，內
政部營建署、行政院農委會、環保署、水利署、各地方政府、國際濕地科學家學

會、臺灣濕地學會及與會500位代表齊聚一堂，凝聚了各方共識和意見達成協議，
共同簽署《臺北國際濕地宣言》，針對濕地零損失與公共建設應避免衝擊濕地生態

做出承諾。

而 I-4 道路開發案將導致茄萣濕地破碎化，顯與《臺北國際濕地宣言》及濕地
保育法第5條揭櫫「濕地零淨損失」之基本原則牴觸，更有礙促進濕地生態廊道國
家任務之遂行。目前的問題是，只要依法環評通過就可以開路，這就是濕地保育面

臨的困境之一。

（6） 市府首長更替與環團敗訴
2018年4月23日高雄市長陳菊交接總統府秘書長，行政院核定2018年4月23日起

許立明接任高雄市代理市長，任期至選舉選出新一任高雄市長為止。2018年12月25
日，第3屆高雄市市長當選人韓國瑜宣誓就職。
而在此時，爭議多時的茄萣 I-4 號道路開發案環評，在地居民和環團兩度提起

行政訴訟，於2019年3月12日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居民敗訴。
根據法院新聞稿說明判決理由，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為本案的開發單

位，因此在環評大會審查時，僅其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需要迴避，其他市府

局處代表委員不需迴避。對於環團認為高雄市政府是本案主管機關，其下機關代表

委員應迴避的見解，法院並未認同。此外，合議庭認為，環評委員已針對環說書內

容詳細審查本開發案對環境有無重大影響之虞，而作出環評結論，因此尊重其專業

判斷結果。

2. 第2階段處理過程及利害關係人分析

綜合以上第2階段爭議與處理過程分析如圖9所示，另由圖10利害關係人重要性
矩陣分析可知，第一類利害關係人多為在地部門，因是否開闢 I-4 道路將對社區居
民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贊成開路的地方團體大多由里長及議員所組成，他們在

區所公辦理的座談會上大聲疾呼要求開路，與第1階段比較，贊成開路的地方團體
其關注程度有提高趨勢，未來如有他們可接受的替選方案，應再加強環境教育知

識，因為當地居民的支持，對保護區的管理有正面的影響（Corrigan and Hay-Edie, 
2013）。
第二類利害關係人在開闢道路上具最重要關鍵角色，包括中央（內政部濕地審

議小組）、地方政府（高雄市政府）、民意代表及環保團體，其意見大多能充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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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第2階段爭議與處理過程分析示意圖

圖10　第2階段利害關係人重要性矩陣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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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高雄市政府是決定開闢 I-4 道路最具影響力者，內政部（濕地審議小組）與環
保團體可結合形成緊密的夥伴關係，同時考量濕地復育及地方需求，共同尋找各界

（包括各級民意代表）可接受的替選方案。

雖然，第三類利害關係人為間接相關的團體，但高雄市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仍是通過開闢 I-4 道路環評的機關，大部分委員相當關心本案發展，仍得主動追
蹤聯繫並妥善告知結果。

第四類屬於次要利害關係人，高等行政法院是獨立的司法機關，其判決的依據

視個案的主張、律師攻防及證據不同，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仍可保持有限的追蹤

聯繫，對於行政訴訟判決內容的參採及作為後續策略的修正有所助益。

六、討　論

依據古地圖與文獻資料，茄萣濕地原位於堯港內海，可視為「天然濕地」。日

治時代開闢成鹽田，後來廢棄鹽田南側部分開闢為興達漁港，北側逐漸演替成為

適合野生動物棲息的濕地，並有大量雁科及黑面琵鷺過冬棲息。因此，倘若以2分
法區分濕地為天然濕地和人工濕地，茄萣濕地的原始特性當然應該比較接近天然濕

地，而不是人工開闢的濕地。

中央政府於2004年之後，順應國際趨勢推動濕地保育，劃設了臺灣的重要濕地
分布範圍，亦簡單歸類。對於判斷濕地類別時，僅考量最近數十年的人為干擾，而

未將時間尺度拉長，終究是一件較為可惜的事。

從2013年總統頒布「濕地保育法」，到2015年行政院公告施行，再到2016年中
央政府相關單位與民間團體共同簽署「臺北國際濕地宣言」，總計歷時3年餘。在
此期間，茄萣濕地棲息的黑面琵鷺數量穩定增加。近6年來，始終超過全球總量的
1%，一般來說是相當穩定的佔約全球總量的5%左右。
黑面琵鷺毫無疑問是茄萣濕地重要性的指標性物種，無論依據「濕地保育法」

或「拉姆薩公約」，茄萣濕地的重要性均會因為「屬於瀕危黑面琵鷺的重要棲息

地」而劃分為國際級濕地。然而官僚體系層層節制的反應速率，遠遠不及動態的自

然環境，未來茄萣濕地能否安然度過開路衝擊，仍需持續努力！

「茄萣都市計畫」和「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決定了茄萣地區的土地利用，

茄萣濕地逐漸成為野鳥的天堂，是都市持續成長預期的過程中，無法吻合動態的國

際政治、經濟與自然環境情勢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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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央政府劃設重要濕地，簽署濕地宣言，但地方政府卻主導地方土地的利

用大權，加上無法切割盤根錯節的地方政治與經濟利益，造成中央與地方不同調的

現象。所以，除了具有交通功能之外，不曉得還有什麼理由被保留下來了。

以上現象，在第1階段爭議期間，最後由負責自然保育業務的高雄縣政府農業
處行文將 I-4 道路保留下來。縣市合併後，新任市長或者市府持續推動開闢 I-4 道
路，並獲得以地方里長們為代表的「民意」強烈支持，或許可窺出其中些許奧妙。

在第1階段爭議期間，參與爭議處理過程的包括都市計畫的主管單位「高雄縣
政府」或「高雄縣縣長」，及在協助推動保育茄萣濕地過程中參與的「高雄縣政府

景觀總顧問盧友義建築師」、「高雄縣政府農業處」、「高雄縣政府建設局」、

「高雄縣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茄萣鄉公所」，和茄萣濕地土地管理單位「國

有財產署」、負責道路工程的「內政部營建署南區工程處道南隊」、負責協助辦理

國家重要濕地評選業務的「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內政部重要濕地評選

委員會」，還有參與的NGO保育團體等等。
其中具有管理土地權責的「國有財產署」、負責道路工程的「內政部營建署南

區工程處道南隊」和縣政府的相關單位應該都是處於配合辦理的被動狀態，對於保

育濕地而言，重要的推力是「高雄縣縣長」、「高雄縣政府景觀總顧問盧友義建築

師」、「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而保育力量的最初發動者，則是「地球公

民協會」、「台灣濕地保護聯盟」、「高雄茄萣生態文化協會」等地方環境保育團

體。

然而最後規劃中的 I-4 道路終究還是在計畫中保留下來，行文保留道路的是
「高雄縣政府農業處」，不過由整個過程看來，「高雄縣政府農業處」對保育濕地

同時開闢 I-4 道路的態度由被動轉變為主動，究竟是由於縣長的主動指示，抑或是
在這個過程中隱而未顯的地方政治經濟勢力的運作，就不得而知了。

至爭議的第2階段，雖然總統頒布、行政院施行「濕地保育法」，內政部及營
建署、環保署、水利署、各地方政府、國際濕地科學家學會、台灣濕地學會及相關

人員亦共同簽署《臺北國際濕地宣言》，不過濕地保育法並無法撼動茄萣濕地中開

闢 I-4 道路的規劃，「臺北國際濕地宣言」也無法律地位限制濕地的經營管理或者
被破壞。

因此，實際參與第2階段開闢 I-4 道路爭議處理過程的包括都市計畫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及「高雄市市長」、前後任「高雄市副市長」；辦理 I-4 道路環境
影響評估的「環保局」、擔任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主任委員的「高雄市副市長」、

擔任副主任委員的「環保局長」及出席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的「市府委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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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委員」；開闢 I-4 道路工程的執行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於2016年裁定撤
銷環評決議，和於2019年尊重環評委員專業判斷結果，並裁定居民及保育團體敗
訴的「高等行政法院」；協助參與將 I-1 道路南側土地由遊艇專區變更為公園用地
（濕地公園）的「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和「高雄市

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

在這個階段浮現，以「茄萣區里長聯誼會」成員為主的民意代表及率領的居民

團體，堅定支持開闢道路工程。持續反對開發道路的民間保育團體則包括「高雄茄

萣生態文化協會」、「守護茄萣濕地青年聯盟」、「台灣濕地保護聯盟」、「地

球公民基金會」、「高雄市野鳥學會」、「臺南市野鳥學會」、「美濃愛鄉協進

會」、「荒野保護協會」等等。

由最終的結果看來，雖然最後判決環評會結論有效與否的是「高等行政法

院」，不過就事論事，決定「有效性」的是環評會本身的會議程序問題。通過都市

計畫程序，最終決定持續保留 I-4 道路用地，僅將 I-1 道路南側、 I-4 道路東側變更
為公園用地（濕地公園）的皆為地方政府（高雄縣、市政府）與首長（高雄縣縣

長、市長）。

在這個過程中，由市長任命的局處首長，應該依然是承首長之命，配合執行決

策。至於「高雄市政府」、「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營建署城鄉發展分

署」提議，執行「高雄市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決議，將 I-4 道路南側土地變更為
濕地公園用地。在規劃開發 I-4 道路已成定局，且遊艇工業環境改變，即使第1階
段爭議期間高雄縣政府農業局行文保留 I-4 道路的原因已經不存在的背景之下，恐
怕這樣的保育行動只能說是錦上添花，只有配合簽署「臺北國際濕地宣言」的宣傳

效果而已。

要達到雙贏局面，其實是很困難的，需要有適當的機運配合。以地方政府的角

度看來，變更為濕地公園用地，也許已達到某種程度的雙贏。但就環保團體而言，

還是很不滿意預計開闢的 I-4 道路，因為該道路終將濕地開腸剖肚。也就是說，不
同的利害關係人對於結果的認知會有相當的差異。

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雖然不是 I-4 道路的規劃單位，但是它是決定 I-4 道路能
否開發的關鍵單位。2014年環評會以「有條件通過」的方式通過 I-4 道路的開發
案，環評會以提出「附帶條件」的方式通過開發案，是當時的一種通過方式。2016
年高等行政法院撤銷環評結論的理由則是依據環評會議的程序問題，因「判斷違背

環評法施行細則」而予撤銷。至2019年，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尊重環評會的專業判
斷」，仍是依據環評會議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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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爭議的焦點，在於代表市政府的環評會議委員是否應該全部迴避，市政府

與高等行政法院均認為僅代表開發單位的「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委員迴避即可。由

以上整個過程看來，縣、市政府各局、處其實是配合辦理的角色，官方代表們並不

會持不同意見，2016年通過 I-4 道路環評的10票來自市政府局、處代表的6票，和9
位環評委員中投同意票的4位委員。
另以「中油觀塘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環境影響差異分析」案為例，依據紀錄（行

政院環境保育署，2018），環保署的環境影響評估共21名委員，扣除本案應迴避的
3名委員，應出席的委員總計18席；於2018年10月8日，在環保署副署長張子敬及5
部會官派代表全數出席，再加上3位學術委員出席（8位委員未出席），達應出席委
員數一半以上，本案以7票同意通過。
以這個案例，並不是要討論中央層級的環保署環評會是否會較縣市環評會考慮

完備，也不是要討論官方委員數均遠低於外聘的學術委員數的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

是否就會比較公正，更不是要討論由環保署聘任的環評委員，是否會比較傾向支持

環保署支持的開發案或者特定學術委員的立場及出席、未出席的原因。以本案為例

是要指出2個特點，其一是未出席委員數多於通過本案的同意票數，其二是即使是
如此全國關注，甚至環保署副署長於會議前請辭的案例，官方主導的開發案，官方

代表們並不會持不同意見。

七、結　論

當前的自然環境已受到不同程度的人為力量所改變，應該要重新通盤考量生物

多樣性、氣候變遷、生態保育與人地關係。面對土地利用與自然保育之間的「抉

擇」，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藉由各利害關係人的協調與取捨，茄萣濕地之可以從地方政府主管的「興達港

漁業特定區計畫」中的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高強度的土地使用，經過都市計

畫程序變更為低強度使用的公園用地（127公頃濕地公園），是臺灣濕地保育、復
育及教育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案例。

在第1階段，瞭解（透視）利害關係人的動機，對案例的分析有幫助。如竭力
復育濕地的地方環保團體、願意主動出面協助處理的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說服縣長的縣府景觀總顧問及縣長，無疑是該階段推動濕地復育最重要的利害關係

人，他們在土地利用衝突中取得一個平衡，這是公私部門共同參與的結果，而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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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關係人討論平台，是實現自然資源決策管理的一個重要過程。

其次，地方政府雖著手復育濕地，不過從結果來看，卻仍保留了 I-4 道路用地
以待開闢。雖無法證實執政者與相關民意代表對開發工程殷切期盼的真正原因，

但由2個不同階段的處理過程，和利害關係人重要性矩陣分析可以看出，縣、市首
長的意圖不但影響所屬單位，更對道路開發及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的決議有密切關

係。另外，對開發有非常重要影響力的當地各層級民意代表，是否顯著影響縣、市

首長的意圖，則尚無法判斷。

另就古地圖來看，茄萣濕地原本就是天然濕地，被人為破壞之後，即使演替至

今成為瀕危候鳥的重要棲息地，但仍無法劃設為國家級或國際級重要濕地。如果茄

萣濕地被評定為國家級或國際級濕地，則國土功能分區將被劃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

類，其土地使用計畫即轉變為「應重視自然環境保育，在強調永續經營及因應氣候

變遷調適作為下，強化資源利用與管理機制」。

就目前結果而言，將濕地放到都市計畫中，有那些好處？首先，因為都市計畫

著重「未來性」，眼前一片空地或是廢棄鹽田，隨時間的演進，未來將逐步實現變

成高樓大廈或公園用地。因此，將「未來性」置入濕地規劃，並納入都市計畫，即

能將值得復育的濕地範圍框選起來，逐步改善問題。這與野生動物保育法、國家公

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等法規，認為資格不符就無法納入保護（育）的思維不同。

其次，透過生態資源調查，用環境規劃手段預留了未來野生動物適宜棲息的地方，

從而減低野生動物與發展的衝突。最後，再利用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及其管制規

定加以保護及管制。

中央主管機關及內政部濕地審議小組，對於劃定濕地等級的作為如何與時俱

進、及時修正、及時保育重要濕地，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本案例說明濕地的

確是可以透過妥善經營管理（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來回復生機。

本研究對於提供瞭解案例發展的紀錄，解析其利害關係人與操作方式，以作為

未來之借鏡有其必要性。本案例對於臺灣的濕地復育及都市發展如何有效共存提供

了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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